
- 1 -

绵阳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绵职院发〔2019〕159 号

绵阳职业技术学院

关于印发《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临时困难

补助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经 2019 年第 12 次院长办公会同意，现将《绵阳职业技术

学院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管理办法（修

订）

绵阳职业技术学院

2019 年 7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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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绵阳职业技术学院
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，规范学生

临时困难补助管理与使用，充分发挥临时困难补助的应急救助功

能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

校、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

系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07〕13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情

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临时困难补助是为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顺利

完成学业，体现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怀和支持。主要用

于帮助学生解决学习、生活中遇到的突发性、临时性、特殊性的

经济困难，为一次性临时困难补助。同一学年内已获得其他资助

的学生，原则上不能申请。

第三条 临时困难补助的经费来源：学校事业收入中按比例

提取的专项经费、政府部门划拨的学生临时困难补助专项经费。

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全日制在校学生。

第五条 临时困难补助申请的条件：

努力学习，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表现良好，学年内无任何

违纪处分；发生突发性、临时性、特殊性困难急需帮助。

第六条 临时困难补助的金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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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学生本人或家庭成员因病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，补助

1000 元。

（二）学生家庭遭遇地震、洪水、火灾等重大事故灾害，造

成生活困难的，补助 2000 元。

（三）孤残学生、烈士子女生活无保障；学生父母因突发事

件亡故，造成生活困难的，补助 3000 元。

（四）学生本人患重大疾病、重大意外伤害，造成生活困难

的，补助 4000 元。

第七条 受理时间：学生资助管理科每年 5 月的前 10 个工

作日受理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，如遇特殊或紧急情况及时受理

办结。

第八条 有关要求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学校可以不予补

助，或取消其受助资格并追回已发放的资助金。

（一）有高消费行为，或抽烟、酗酒、铺张浪费的；

（二）受到学校违纪处分的；

（三）在申请临时困难补助过程中弄虚作假。

第九条 临时困难补助的申请与审批流程：

（一）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（填写《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学

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表》，并提供临时困难证明或其它相关证明

材料）。

（二）辅导员调查核实，组织评议，并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提

出建议补助额度，辅导员签署意见后，上报所在系。

（三）所在系分管学生资助工作的领导组织进行材料审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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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，并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提出建议补助额度，公示初评结果（不

少于三个工作日）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所在系分管学生资助工作的

领导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，所在系学生资助干事按要求统一上

报学生处。

（四）学生处将各系上报的临时困难补助材料进行审核、汇

总，并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提出建议补助额度，报学校奖助学金评

审委员会进行审查、评审。

（五）学校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审查、评审无异议后，报学

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确认，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

确认后，学生处将临时困难拟受补助名单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

（（不少于五个工作日），公示无异议后，进行临时困难补助资

金的发放。

第十条 临时困难补助的发放方式：学生处会同学校财务处

统一将补助资金划入受助学生个人账户（受助学生须提供符合学

校财务处要求的银行账号），严禁现金支付。

第十一条 临时困难补助的管理和使用：

（一）专款专用。临时困难补助经费属于国家财政专项经费，

只能用于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决学习、生活上的困难，任何

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它用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

资金使用用途。对弄虚作假者，将视情节轻重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（二）合理补助。临时困难补助应根据学生实际情况，合理

确定补助金额。

（三）规范使用。受助学生必须按照申请的用途合理使用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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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困难补助资金，以解决学习、生活中的困难，不能用于超出正

常标准的生活费用支出，违规使用者，一经查实，学生处将立即

取消或追回补助，视情节轻重给予处分，并取消其今后补助资格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此前下发的学生临时

困难补助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

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7月 15 日印发


